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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以下简称“董事会”）由董事长召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向全体董事

发出通知，并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5 时至 16 时在公司大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与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及受托董事共 9人（其中受托董

事 0 人，通讯表决的董事 2 人，为郑康、赵锡军），占公司董事总数的 100%，

超过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王长春先生主持。会议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题，并经投

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100%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董事同意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相关内容。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二、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100%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

经营、业务拓展所需资金以及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以上额度范

围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授信金额、授信方式等最终以公司与授信银行实际签订的

正式协议或合同为准。自本次授信额度生效之日起，原授信额度 2亿元即废止（详



 

细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1）），原授信额度中未结清业务纳入新额度管理。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的部分自有房产作

为抵押担保，同时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长春先生为授信额度提供个人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且无需提供反担保；并授权董事长王长春先

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

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

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的100%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的100%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